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表

	建设项目名称
	

	建设项目地址
	

	申

请

人
	名称
	
	地址
	

	
	
	
	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
	
	
	组织机构代码自然人身份证号码
	

	
	受委托人
	
	联系电话
	办公:               手机:

	立案类别
	用地类
	业务性质
	申请建设用地

	
	
	业务内容
	□新征用地办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□换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      □历史用地补办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□分解核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  □临时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	基本信息
	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
	
	申请用地面积
	

	
	地 形 图 号
	

	用地建设计划
	拟征地现状土地类别
	□旧城区    □村庄    □荒地    □工厂    □耕地

	
	计划批准机关
	
	投 资 总 额
	

	
	建设项目
	幢数
	层数
	建筑面积
	建设项目
	幢数
	层数
	建筑面积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规划局历史审批及相关资料
	立案所需文件内容（须参照立案标准规定填写）
	文件编号
	张数

	
	1.
	
	1

	
	2.
	
	1

	
	3.
	
	

	
	4.
	
	

	
	5.
	
	

	
	6.
	
	

	
	7.
	
	

	
	8.
	
	

	
	9.
	
	

	
	10.
	
	

	
	11.
	
	

	备注
	1、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以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批准文件的，将依法予以撤销。

2、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申请人可以在我局作出行政许可（或行政处罚）决定之前向我局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。
	我单位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，并承认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（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）负责，自愿承担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（申请单位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
应提交的材料目录
1、申请表、申请函、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；

2、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或《企业法人经营执照》（复印件、核对原件）；

3、原我局核发的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〔原件〕或规划条件的附图、附件（复印件）；

4、1：500现状地形图一份，电子文件；

5、村民住宅地应提交村民委员会证明；

6、村民预留经济发展用地应提交市土地管理部门意见：

7、通过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提交：

①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拍卖成交确认书（复印件）

②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的《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复印件）

8、属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项目应提交：

①法院裁决书及委托拍卖文件；

②拍卖成交确认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；

③被拍卖土地合法权属文件及附图；

9、历史用地补办应提交：建设用地的历史资料）如已领取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的产权证明（复印件），或已领取的与相邻用地单位在用地界线上无争议的证明文件），另有上级主管部门的，应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；

10、办理临时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应提交：同意临时用地的批复文件（复印件、核对原件）和总平面规划方案图（反映拟选址范围及拐点坐标），电子文件；

11、其他需提供的材料。

